
附件 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业务规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为推进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进一步完善全市场多

空平衡机制，中证金融借鉴科创板和创业板转融券机制优化

成功经验和业务实践，对沪、深主板转融券机制进行优化，

修订了《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业务规则（试

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相关说明如下：

一、修订思路

（一）整合转融券业务相关规则。在现有转融通业务法

律法规框架下，将《科创板转融通证券出借和转融券业务实

施细则》和《创业板转融通证券出借和转融券业务特别规定》

的相关条文内容，调整后纳入《业务规则》。

（二）吸收科创板、创业板转融券优化措施，统一各板

块转融券业务处理。将科创板、创业板已实施的转融券优化

措施推广到沪、深主板，整合并统一各板块转融券业务处理。

一是允许中证金融将从战略投资者借入的配售股票出借给

证券公司供其开展融券等业务；二是允许自主协商期限、费

率，并可协商灵活展期和提前了结；三是实现转融券约定申

报实时成交，允许证券公司将实时借入的证券提供给其客户

开展融券交易；四是调整单笔转融券申报的上下限数量，统



一沪深市场转融券申报、撤单时间；五是为扩展证券公司转

融通借入证券的用途，如用于做市与风险对冲等，预留制度

空间。

（三）结合相关规则修订和业务实践完善业务规则。一

是结合沪深交易所股票退市制度修订情况，完善退市股票转

融券处理机制；二是根据上位法规修订情况，调整规则部分

条款表述；三是响应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展期申报限制要求，

便于未来实现归还当日申请转融券约定申报展期，方便参与

人更加灵活的申请展期，减少由于证券涨停等原因导致的归

还违约；四是结合业务实践，调整部分条款的表述。

二、《业务规则》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业务规则》修订，不改变原有章节，修订后总条

款由 81 条调整为 95 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优化并统一转融券约定申报方式。一是明确中证

金融可以将借入的战略配售股票出借给证券公司;二是明确

规定约定申报方式下的转融券期限、费率可以协商确定，转

融券约定申报实时成交并实时调整证券公司账户可交易余

额;三是对非约定申报方式的期限费率、转融券成交匹配、

转融券信息披露等相关条款进行适应性修订。

（二）优化并统一转融券交易展期、提前了结相关规定。

一是明确展期、提前了结的申报、撤单时间，出借人和借入

人应在同一交易日提交展期、提前了结的申请；二是对展期



数量、展期期限、展期和提前了结的费率进行规定；三是适

应性修订转融券约定申报清算交收环节的相关表述。

（三）强化业务风险控制。一是增加暂停证券公司参与

转融通服务的情形，进一步防范业务风险。二是要求证券公

司和出借人在开展转融券交易、展期、提前了结过程中，合

理确定出借费率、期限、实际出借天数等相关要素，禁止任

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四）完善退市标的转融券处理。一是提升业务规则完

备性，增加对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的转融券处理规定；二是

提升处理灵活性，增加规定转融通标的证券终止上市的，可

以协商提前了结，并增加现金或其他等价物了结作为兜底条

款以应对极端情况。

（五）为业务发展提供配套机制。一是明确经中国证监

会批准后，中证金融可以将证券出借给证券公司，供其用于

做市、风险对冲等；二是统一沪深市场转融券申报和撤单时

间，将接受转融券申报的时间统一调整为 9:15,将最晚撤单

时间统一调整为 15:00；三是统一转融券单笔申报数量上下

限，将上限由 100 万股提高至 1000 万股，同时将下限由 1

万股下调至 0.1 万股；四是取消保证金比例上、下限要求；

五是中证金融提供信息交互平台，出借人、借入人可以通过

信息交互平台发布出借意愿、借入意愿等信息。

（六）其他适应性修改。一是调整权益处理、处分保证



金的相关文字表述；二是结合归还差错处理实际，将错还存

托凭证纳入错还资金、证券的情形一并考虑，合并并调整差

错处理相关条款；三是增加出借人的释义，并明确存托凭证

比照股票处理；四是根据证监会〔第 137 号令〕《关于修改<

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等七部规章的决定》，结合修订后的

《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将本规则报证监会批准

修改为报证监会备案，并调整修订后规则的施行时间；五是

其他文字表述调整。


